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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务催收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债权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0月18日

附： 公告清单 单位：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朱经理
联系电话：0571-88974015
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4年5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借款人名称

浙江俊霖进出口有限
公司

杭州格辉科技有限公
司

浙江荣事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浙江隆鑫实业有限公
司

杭州炬星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杭州世宁科技有限公
司

绍兴臣申纺织品服装
有限公司

绍兴县肯利达纺织有
限公司

诸暨金宏润纺织有限
公司

诸暨东欣服饰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2信银杭天贷展字第
003774号

2011信银杭天贷字第
003578号

2013信银杭西贷字第
000438号

2013信银杭西贷字第
000464号

2012信银杭余贷字第
000255号

2012信银杭余贷字第
000256号

2013信银杭余贷字第
004489号

2012信银杭绍银兑字第
004635号

2012信银杭绍银兑字第
004642号

2013信银杭绍北贷字第
000910号

2013信银杭绍诸贷字
003146号

2013信银杭绍诸贷字第
002662号

2013信银杭绍诸贷字第
003180号

2013信银杭绍诸贷字第
003182号

2013信银杭绍诸贷字第
003183号

2013信银杭绍诸贷字第
003174号

2013信银杭绍诸贷字第
003137号

2013信银杭绍诸贷展字第
003251号

2013信银杭绍诸贷字第
002953号

2013信银杭绍诸贷字
003005

本金余额（元）

9069966.94

5000000

10000000

4500000

5000000

5000000

4000000

11000000

1000000

14893400

7000000

6000000

1000000

1500000

1450000

1000000

1000000

9000000

2000000

3000000

利息余额（元）

1106464.83

966449

237301.74

162656.77

806992

806992

184860.2

3179000

290500

680810.56

279910.73

288889.22

40924.74

61387.13

59222.1

40924.74

38887.82

449767.22

107482.16

156663.24

担保人名称

浙江润银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得能管业有限公司

朱武军、祝俊芳

朱武军、祝俊芳

黄康康

黄大平、潘敏

浙江嘉毅实业有限公司

桐庐庆峰成制笔有限公司

杭州博洋家私装饰有限公司

郭广天、屠晓玲

陈贵荣、潘建英

浙江博洋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格林家具有限公司

陈勇强

郭春琴、徐小林

杭州个个爽竹纤维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通宝路桥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艾尔柯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钟风明、黄燕

杭州个个爽竹纤维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通宝路桥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艾尔柯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钟风明、黄燕

杭州方德计算机有限公司

杭州博昊计算机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泰宁担保有限公司

赵文龙

朱黎

鲁赞平、郑雪娇

张治臣、陈继亚

沈国祥、裘亚芳

绍兴县方博轻纺有限公司

济宁瑞丰置业有限公司

济宁瑞丰置业有限公司

张治臣、陈继亚

沈国祥、裘亚芳

绍兴县方博轻纺有限公司

济宁瑞丰置业有限公司

济宁瑞丰置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越宜酒业有限公司

浙江永盛纺织有限公司

唐耀军、沈利华

诸暨东欣服饰有限公司

金红霞

熊润贵

诸暨东欣服饰有限公司

金红霞

熊润贵

诸暨东欣服饰有限公司

金红霞

熊润贵

汤文东

诸暨东欣服饰有限公司

金红霞

熊润贵

汤文东

诸暨东欣服饰有限公司

金红霞

熊润贵

汤文东

诸暨东欣服饰有限公司

金红霞

熊润贵

汤文东

诸暨金宏润纺织有限公司

郑冠军

汤文东

诸暨金宏润纺织有限公司

郑冠军

汤文东

诸暨金宏润纺织有限公司

郑冠军

汤文东

诸暨金宏润纺织有限公司

郑冠军

序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借款人名称

诸暨东欣服饰有限公
司

浙江绍兴无极服装有
限公司

浙江强裕酒业有限公
司

浙江军诚工贸有限公
司

浙江凯盛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顺丰钢结构有限
公司

嘉兴市祥龙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3信银杭绍诸贷字003005

2013信银杭绍诸贷字第
003068号

2013信银杭绍轻贷字第
003136号

2013信银杭绍轻出融字第
15号

2013信银杭绍轻出融字第
14号

2013信银杭绍轻出融字第
13号

2013信银杭绍轻出融字第
12号

2013信银杭绍轻出融字第
11号

2013信银杭绍轻出融字第
10号

2013信银杭绍轻贷字第
003132号

2013信银杭永康保商贴字
第000442号

2012信银杭永康贷字第
000199号

2012信银杭湖贷字第
001281号

2012信银杭湖贷字第
001309号

2012信银丽营贷字第
000460号

2012信银杭嘉盐银兑字第
000707号

2012信银杭嘉盐银兑字第
000713号

2012信银杭嘉盐银兑字第
000625号

2012信银杭嘉盐银兑字第
000647号

本金余额（元）

3000000

5000000

10000000

987814.08

815071.34

490477.13

1136609.81

964241.24

348977.75

10000000

7601152.97

2700000

2500000

5000000

11339944.18

299419

1946223

0

745977

利息余额（元）

156663.24

255196.16

98706.91

24644.33

20011.84

12041.72

24307.58

49344.36

17211.66

277083.32

731993.84

188379.91

109394.03

220913.74

2785574.26

49853.26

320153.72

214412.05

146639.5

担保人名称

汤文东

诸暨金宏润纺织有限公司

郑冠军

汤文东

绍兴富华制衣厂

张永良

张兴龙、金凤美

江西龙祥铝业有限公司

绍兴富华制衣厂

绍兴富华制衣厂

张永良

张兴龙、金凤美

江西龙祥铝业有限公司

绍兴富华制衣厂

绍兴富华制衣厂

张永良

张兴龙、金凤美

江西龙祥铝业有限公司

绍兴富华制衣厂

绍兴富华制衣厂

张永良

张兴龙、金凤美

江西龙祥铝业有限公司

绍兴富华制衣厂

绍兴富华制衣厂

张永良

张兴龙、金凤美

江西龙祥铝业有限公司

绍兴富华制衣厂

绍兴富华制衣厂

张永良

张兴龙、金凤美

江西龙祥铝业有限公司

绍兴富华制衣厂

绍兴富华制衣厂

张永良

张兴龙、金凤美

江西龙祥铝业有限公司

绍兴富华制衣厂

浙江金桥建设有限公司

绍兴经济开发区金剑纺织有限公司

上饶市枫林实业有限公司

王建强夫妇

永康市耀弘工贸有限公司

应璐

唐美云

章伟琴、王庭军

应弘耿、程莺燕

应弘耿、程莺燕

程莺燕

浙江湖州景龙纺织有限公司

林水法夫妇

林峰利夫妇

吴胜利夫妇

浙江湖州景龙纺织有限公司

林水法夫妇

林峰利夫妇

吴胜利夫妇

浙江凯京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浩洋娇子车业有限公司

胡北京、叶华

嘉兴市晟冠五金有限公司

海宁双华电镀有限公司

海宁恒安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朱域祥

嘉兴市晟冠五金有限公司

海宁双华电镀有限公司

海宁恒安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朱域祥

嘉兴市晟冠五金有限公司

海宁双华电镀有限公司

朱域祥

嘉兴市晟冠五金有限公司

海宁双华电镀有限公司

朱域祥

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18日

（2016）浙0702民初5433号
应浩、赵萍：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物资印刷公司诉

被告应浩、赵萍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543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3060号

范慧青：本院受理原告刘中范诉被告范慧青、应雪
妹、浙江中奥置业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3060号
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简案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011号

王彩宏：本院受理原告邵智建诉被告王彩宏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民初8011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2063号

义乌市乔健袜行、王城伟：本院受理原告周招英诉
被告义乌市乔健袜行、王城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被告义乌市乔健袜行、王城伟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原告周招英诉请：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1634元
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
依法由审判员吴新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翠
玉、王升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月4日13时50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4881号
邓天亮、廖祖鹏：本院受理原告裘春卫诉被告邓天

亮、廖祖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邓天
亮、廖祖鹏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裘春卫诉请：1、第一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400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5年3月31日起按年
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2、第二被告对诉讼请求第一项全部债务在担保责
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吴新辉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翠玉、王升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年1月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5301号

陈小川：本院受理原告郦美菊诉被告陈小川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陈小川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原告郦美菊诉请：被告支付原告人民币67000元及
利息（从2016年2月21日开始按银行贷款计息至归还
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吴新辉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朱翠玉、王升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
月4日14时1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武商初字第1215号

任文学：本院受理原告俞方杰诉被告任文学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武商初字第1215号民事判
决书。该判决书判令称：（1）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
原告俞方杰已到期货款 400000 元；（2）案件受理费
7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950元，由你负担。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3805号

陈益平、楼庆波：本院受理原告胡新通与被告陈益
平、楼庆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民事
裁定书（转程序）、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 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17 年1月19 日14 时
30 分，开庭地点为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6号审判
庭，合议庭组成人员：朱蕾蕾、李晶、吕秀荷。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4651号

浙江浩瑞电器有限公司、胡浩忠：本院受理原告程
志昂与被告应绍红、浙江浩瑞电器有限公司、胡浩忠、
程浩胜、浙江凯顺工贸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日期为2017年
1月19日13时40分，开庭地点为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
院6号审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朱蕾蕾、李晶、吕秀
荷。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